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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人防工程拆除指南（试行）

一、行政许可内容

人防工程拆除。

二、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（1996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）第二十八条。

2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》（2001年5月26日，中发[2001]9号）（秘密文件）第十条。

3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《人民防空工程维护规定》（国发[1983]198号）第四条、第五条。

三、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许可。

四、行政许可条件

1、《人防工程战术技术要求》（1998）（机密文件）；

2、《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》（GB50038-94）。

五、申请资料

申请文件和有关图纸。

（法律依据：由本实施办法规定）

六、申请表格

无。

七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

深圳市宝安区民防委员会办公室。

八、行政许可决定机关

深圳市宝安区民防委员会办公室。

九、行政许可程序

1、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受理申报资料；

2、审批人员初审；

3、办、局分管领导复审、签发批准文件。

十、行政许可时限

10个工作日。

十一、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

予以许可后核发《人防工程拆除许可证》，无期限规定。

十二、许可的法律效力

经许可后方可拆除人防工程。

十三、行政许可收费

无。

十四、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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